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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2年度浙江省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第一批）的

通知》（浙建设发〔2022〕5号）文件的要求，规程编制组通过广

泛调查研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标准，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7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材料，设计，涂装，质量检验与验收。

本规程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浙江省钢结构

行业协会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协会（地址：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西南裙楼 3 楼；邮政编码：310013；邮箱：

yangjing@jnpm.cn），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协会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钜实桥梁钢构有限公司

杭州华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华星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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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应用，明确技术要求，保障

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绿色环保，特

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的材料、设计、涂装、

质量检验与验收。

1.0.3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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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 Waterborne coating for steel
structure

涂覆在建筑钢结构表面的具有防腐或防火功能的涂料，其分

散介质的主要成分为水。本规程包括水性防腐涂料和水性防火涂

料。

2.0.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的有机化合物。

2.0.3 表面处理 surface pretreatment
在涂装之前用机械方法或化学方法处理基底的过程。

2.0.4 涂装 coating
将涂料涂覆于基层表面，形成具有防护、装饰或特定功能涂

层的过程。

2.0.5 表面清洁度 surface cleanliness
表面处理后基底表面的洁净程度。

2.0.6 表面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
金属表面处理后表面轮廓的最高峰相对于最低谷的高度。

2.0.7 涂层配套 painting system
具有配套性的涂料涂层的组合。

2.0.8 配套性 overcoatability
涂装基材和涂料以及各层涂料之间的适应性。

2.0.9 相容性 compatibility
两种或两种以上涂料用于同一涂装体系中，不产生不良后果

的能力。

2.0.10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non-intumescent fireproof coating
涂层在高温时不发泡膨胀，依靠自身厚度及材料性质形成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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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隔热的保护层的涂料。

2.0.11 膨胀型防火涂料 intumescent fireproof coating
涂层在高温时发泡膨胀，形成耐火隔热和隔绝空气作用的保

护层的涂料。

2.0.12 露点 dew point
空气中的湿气会凝结在固体表面时的温度。

2.0.13 湿膜厚度 wet film thickness（WFT）
将涂料涂敷后立即测量得到的刚涂好的湿涂层的厚度。

2.0.14 干膜厚度 dry film thickness （DFT）
涂层在被涂物表面硬化后形成的涂膜厚度。

2.0.15 附着力 adhesion
固体表面和其他材料之间的界面由于分子间作用力而产生的

粘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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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的应用应综合考虑使用环境条件、

涂层部位、涂料类型和使用年限等因素。

3.0.2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涂装工程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

案，经批准后实施。

3.0.3 工程施工和维护过程中应有保障作业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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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涂料应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质

量检验报告、产品说明书。

4.1.2 涂料应在保质期内使用。

4.1.3 钢结构用水性涂层性能要求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

4.2 防腐涂料

4.2.1 防腐涂料根据主要成膜物质可分为水性有机涂料和水性无

机涂料。

4.2.2 防腐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表 4.2.2 水性防腐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

项目 VOCs（g/L）

底漆
水性富锌底漆 ≤200

其他水性底漆 ≤150

中间漆 ≤200

面漆 ≤250

4.2.3 防腐涂料应包括底漆、中间漆和面漆。

4.2.4 水性防腐蚀底漆的品种应包括水性无机富锌底漆、水性环

氧富锌底漆、水性环氧底漆、水性丙烯酸底漆、水性醇酸底漆、

水性转锈除锈涂料等。

4.2.5 水性防腐蚀中间漆的品种应包括水性环氧厚浆中间漆、水

性环氧云铁中间漆、水性聚氨酯中间漆等。

4.2.6 水性防腐蚀面漆的品种及适用条件应符合表 4.2.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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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水性防腐蚀面漆品种及适用条件

项目 涂料品种 适用条件

面漆

水性丙烯酸面漆、

水性醇酸面漆、

水性聚氨酯面漆、

水性氟碳面漆、

水性有机硅（改性）丙烯酸面漆

1 用于工业大气酸性

介质环境时，可选用水

性丙烯酸面漆、水性聚

氨酯面漆、水性氟碳面

漆、水性有机硅（改性）

丙烯酸面漆、水性含氟

面漆等涂料。用于弱酸

性介质环境时，可选用

水性醇酸面漆。

2 用于碱性介质环境

时，可选用水性环氧面

漆，也可选用其他涂料，

但不得选用水性醇酸面

漆。

4.2.7 防腐涂料的其余性能和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

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HG/T 5176的规定。

4.3 防火涂料

4.3.1 防火涂料按防火机理可分为膨胀型防火涂料和非膨胀型防

火涂料。

4.3.2 钢结构用水性防火涂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

应≤80g/L，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

GB 14907和《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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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在设计文件中，应列入有关钢结构工程用水性涂料涂装设

计的专项内容与技术要求，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对结构构件所处环境条件、侵蚀作用程度的评价及防护体

系耐久性年限的要求；

2 对建筑的耐火等级、各类构件设计耐火极限的要求及涂装

保护范围；

3 对钢材表面除锈等级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4 选用的防护涂层配套体系、涂装方法及其技术要求；

5 所用防护涂料的材质、性能及设计指标的要求；

6 对施工质量及验收应遵循的技术标准要求；

7 对使用阶段维护和维修的要求。

5.1.2 在设计阶段应综合考虑大气腐蚀性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色漆和清漆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第 2部分：

环境分类》GB/T 30790.2的规定。

5.1.3 钢结构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应根据建筑的耐火等级和构件

类别确定，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规定确定。

5.1.4 钢结构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 51249进行耐火验算与防火设计，低于设计耐火极限时，应采

取防火保护措施；也可根据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采取防火保护措

施。

5.1.5 涂层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层系统应由底涂层、中间涂层、面涂层或底涂层、面涂

层配套组成。涂层间应相互结合良好，具有相容性；

2 涂层与钢铁基层的附着力不低于 5MPa；附着力的测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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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层附着力的测定拉开法》GB/T 5210
的规定；

3 水性无机富锌底涂层不低于 3MPa；
4 当涂层与基层的附着力采用拉开法测试有困难时，可采用

划格法进行测试，其附着力不宜低于1级；划格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涂料膜的划格试验》GB/T 9286的规定。

5.1.6 用在同一构件上的防腐涂料、防火涂料应进行配套性检验。

防腐涂料检验方法为划格试验或粘结强度试验，防火涂料检验方

法为粘结强度试验。

5.1.7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涂料配套性和再涂性的测

定》GB/T 34681规定的方法进行防火涂料与防腐涂料的配套性试

验。

5.2 表面处理

5.2.1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涂装前，钢材表面应进行除锈处理，

钢结构表面锈蚀程度评定应符合表 5.2.1的规定。

表 5.2.1 钢材表面除锈等级和表面粗糙度要求

涂料品种 除锈等级
表面粗糙度 Ra

(µm)

水性醇酸涂料、水性丙烯酸

涂料
Sa2½级或 St3 30～75

水性无机硅酸锌、水性无机

富锌底漆
Sa2½级 50～80

水性环氧富锌底漆 Sa2½级 30～75

5.2.2 除锈后的钢材表面除锈等级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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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部分：未涂覆过

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

等级》GB/T 8923.1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喷射清理的表面处理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Sa2½；
2 采用手工和动力工具清理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St3。

5.3 防腐涂装设计

5.3.1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保护设计应根据环境条件、材质、

构件重要性、防护层耐久性年限、施工条件和维护管理条件等因

素选择防腐涂料和涂层配套。

5.3.2 防腐蚀涂料防护体系的耐久性年限的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久性等级低（L），年限应≤5年；

2 耐久性等级中（M），年限应为 5～15年；

3 耐久性等级高（H），年限应为 15～25年；

4 耐久性等级非常高（VH），年限应为 25年以上。

5.3.3 涂层配套各涂层间应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各层涂料宜选用

同一供应商的产品。

5.3.4 涂料的施工可采用无气喷涂，也可采用有气喷涂、刷涂或

滚涂。涂层厚度应均匀，不得漏涂或误涂。

5.3.5 当防腐涂层厚度小于或等于 250μm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GB/T 9286的规定测定其脱离抗

性；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的规定，

附着力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5MPa，水性无机富锌底漆的粘结强度

不应小于 3MPa，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0.2的规定。

5.3.6 当防腐涂层厚度大于 250μm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规定的方法测定其粘结强度，粘结强度

不应小于 5MPa，无机富锌底漆的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3MPa。
5.3.7 在大风、雨、雾、雪天及强烈阳光照射下，不应进行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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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5.3.8 涂装施工应在通风干燥的环境和温度适宜的环境下进行。

5.3.9 涂层与涂层的重涂施工应有适当间隔时间，间隔时间应按

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定。

5.3.10 对高湿工作环境中的结构构件，宜加强防护，并应避免构

件表面结露。

5.4 防火涂装设计

5.4.1 钢结构用水性防火涂料应根据建筑用途、火灾类型、结构

类型、设计耐火极限和使用环境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时不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粉尘或气体；

2 钢构件受火后发生允许变形时，防火涂料本身不发生结构

性破坏与失效；

3 方便施工且不影响前续已完工的工序及后续工序的施工；

4 具有良好的耐久、耐候性能。

5.4.2 钢结构防火涂料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隐蔽构件，宜选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2 设计耐火极限大于1.5h的钢结构构件，宜选用非膨胀型防

火涂料；设计耐火极限大于2.0h的钢结构构件，应选用非膨胀型

防火涂料；

3 室外、半室外钢结构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时，应选用性能

满足环境要求的产品；

4 防火涂料与防腐涂料应兼容、匹配。

5.4.3 防火涂料的厚度可通过计算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的规定。

5.4.4 膨胀型防火涂料涂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5mm，粘结强度应

≥0.15。
5.4.5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涂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0mm，粘结强度应



11

≥0.04。
5.4.6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设计厚度大于25mm时，宜在涂层内设置

与钢构件相连接的镀锌钢丝网、耐碱玻璃纤维网或碳纤维网。

5.4.7 涂层配套包括底漆、中间漆和面漆，也可包括其中相邻的

两个涂层；当设置防火保护涂层时，涂层配套还应包括防火涂层

和与其结合的涂层。涂层设计应明确相应的涂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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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涂 装

6.1 一般规定

6.1.1 涂装前，应按本规程要求对钢构件进行表面处理。

6.1.2 钢结构防腐涂装工程应在钢构件表面处理检验合格的基础

上进行。

6.1.3 钢结构防火涂料涂装工程应在钢结构安装工程检验批和钢

结构表面除锈及防腐涂层涂装检验批的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

6.1.4 现场配制使用的涂料应经试验确定，其配合比不得改变。

6.1.5 当需要变更设计或材料代用时，拟用的材料应满足相关要

求并应征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出具设计变更单。

6.1.6 施工现场焊接部位的焊缝两侧 50mm～100mm范围内应在

构件安装完毕并经表面处理合格后进行补涂。

6.1.7 当钢结构表面出现返锈现象时，应重新除锈，检验合格后

方可进行涂装施工。

6.1.8 涂装时的环境条件除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外，尚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涂料产品说明书未规定时，环境温度宜为5℃～38℃，相

对湿度不宜大于85%，被涂覆构件表面温度应高于露点温度3℃，

大气腐蚀性等级和典型环境应符合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

2 涂装基层表面不应有凝露；

3 在雨、雾、雪天或强烈阳光照射下不应进行室外涂装；

4 风力大于4级时不宜进行高压无气喷涂和高压有气喷涂；风

力大于5级时，不宜进行室外喷涂；

5 涂装宜在构件表面处理后4h内进行，且不应超过8h；当在

车间内作业，或在湿度较低的晴天室外作业时，间隔时间不应超

过12h，雨天、潮湿、有盐雾的气候下不应超过2h；
6 涂装后的干燥、养护时间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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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品说明书无要求时，水性涂料在24h内不应淋雨和泡水。

7 钢结构露点值应符合本规程附录C的规定，水性涂料涂装

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D的规定。

6.2 表面处理

6.2.1 表面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的规定，表面除锈宜采用机械除锈或手工除锈方法进行处理。

6.2.2 构件表面处理前，应清除表面可见的油脂、水等杂物。

6.2.3 构件表面油污应采用专用清洁剂进行低压喷洗或软刷刷洗，

并用淡水冲洗掉所有残余物；或采用碱液、火焰等进行处理，并

用淡水冲洗至中性。

6.2.4 喷射或抛射用的磨料等表面处理材料应符合防腐产品对表

面清洁度和粗糙度的要求。

6.2.5 经处理的构件表面不应有焊渣、焊疤、灰尘、油污、水、

飞溅物和毛刺等；中间层、面层涂装前，应对已完成的涂层进行

清洁和清理，表面不应有油脂、污垢、灰尘等污染物。

6.2.6 经处理的钢构件表面应采取保护措施；当受到二次污染时，

应重新进行表面处理。

6.3 涂装工艺

6.3.1 涂装应按配制、试涂、涂装、检查和保护的工序进行。

6.3.2 涂料应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进行配制并搅拌均匀。

6.3.3 涂层涂装前应提供涂层配套的附着力试验检测报告。

6.3.4 正式涂装前应进行试涂，试涂检验合格后方可正式涂装。

6.3.5 涂装可采用刷涂、滚涂、抹涂、高压无气喷涂和空气喷涂

等方法。

6.3.6 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时，宜对喷枪进行间歇性清洁，以防枪

头堵塞；当采用空气喷涂时，应调整涂料粘度和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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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涂料涂装施工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喷涂时，应根据涂料性能选择相应的喷涂设备，喷枪

移动速度应均匀，并应保持喷嘴与被喷面垂直；

2 采用滚涂时，滚筒蘸料涂装用力应均匀，并应保持匀速；

3 采用刷涂时，用力应均匀，并应朝同一方向涂刷，避免表

面起毛；

4 不易喷涂的部位宜采用刷涂法进行预涂装或在喷涂后进行

补涂；

5 刷涂或滚涂时，层间应纵横交错；

6 焊缝、边角及表面凹凸不平部位应多蘸涂料或增加涂装遍

数，保证不遗漏，不留死角；

7 涂装过程中，施工工具应保持清洁；

8 施工过程中应在不同部位测定涂层的湿膜厚度，并应及时

调整涂料黏度及涂装工艺参数。

6.3.8 每层涂料的涂装间隔时间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6.3.9 涂装完成底层、中间层和面层涂层后，应分别检查干膜厚

度，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涂层的涂装施工。

6.3.10 涂装完成后的构件，应有保护措施，防止涂层被污染或损

坏。

6.4 防腐涂料涂装

6.4.1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涂装工程应在钢结构构件组装、预

拼装或钢结构安装工程检验批的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

6.4.2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涂装可在车间涂装或施工现场涂装。

6.4.3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涂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料开桶前，应充分摇匀；开桶后，涂料不应存在结皮、结

块、凝胶等现象；有沉淀应能搅起，漆皮应能除掉；

2 涂装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调漆，并进行配制；



15

3 涂刷遍数和涂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涂刷第一层底漆时可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按同一方向进行

涂刷，接槎应整齐；

6.5 防火涂料涂装

6.5.1 钢结构用水性防火涂料涂装工程应在钢结构防腐涂装检验

批的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

6.5.2 防腐涂层表面应无油污、灰尘和泥沙等污垢，且涂层应完

整、无漏刷。

6.5.3 钢结构用水性防火涂料涂装应在室内装饰之前和不被后续

施工损坏的条件下进行。

6.5.4 涂装前，应将涂料搅拌均匀，涂料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

定。

6.5.5 钢结构用水性防火涂料涂装宜根据涂料产品特性、构件大

小、施工的复杂程度采取合适的涂装方法。

6.6 涂层修补

6.6.1 涂层有缺陷时，应分析并确定缺陷原因，及时修补，修补

方法和要求应与正式涂层相同。

6.6.2 构件涂层因焊接、校正、曝晒、运输等原因受到损伤时，

应将损伤表面处理至 St3 级后，按原涂装要求进行补涂。

6.6.3 在施工过程中，钢结构连接焊缝、紧固件及其连接节点的

构件涂层被损伤的部位，应编制专项涂装修补工艺方案，且应满

足设计和涂装工艺评定的要求。

6.6.4 钢结构工程连接焊缝或临时焊缝、补焊部位，涂装前应清

理焊渣、焊疤等污垢，钢材表面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

要求时，宜采用人工打磨处理，除锈等级不低于St3。
6.6.5 高强度螺栓连接部位，涂装前应按设计要求除锈、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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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无要求时，宜采用人工除锈、清理，除锈等级不低于St3。
6.6.6 构件涂层受损伤部位，修补前应清除已失效和损伤的涂层

材料，根据损伤程度按照专项修补工艺进行涂层缺陷修补，修补

后涂层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6.6.7 涂层修补可采用喷涂、刷涂或滚涂，修补面积较小时可采

用刷涂或滚涂方式，大面积修补宜采用喷涂施工。

6.6.8 室外环境下涂层修补时应符合本规程6.1.9条的规定。

6.6.9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新喷涂或补涂：

1 涂层干燥固化不良，粘结不牢或粉化、脱落、空鼓、开裂；

2 钢结构接头和转角处的涂层有明显凹陷；

3 涂层最薄处厚度小于设计厚度。

6.6.10 膨胀型防火涂料阴角部分可不涂装，不得有裂纹。

6.7 施工安全

6.7.1 施工时，应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合格

劳动保护用品，并应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使用。

6.7.2 涂装作业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涂装作业安全技术培训，

合格后才能上岗作业。

6.7.3 涂装施工高处作业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高处作业安全培

训，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的规定。

6.7.4 施工现场应做好通风排气措施，确保作业人员安全、健康。

6.7.5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配备消防水源和消防器材。

6.7.6 涂装车间需动明火时，应彻底清除车间内和排风管道内的

可燃残留物，并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经审批后方可动明火。

6.7.7 涂装车间、排气管道内残留物沉积过多，应停止涂装作业，

清理干净后再进行涂装作业。

6.8 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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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环保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喷射除锈、动力工具除锈和清除旧涂层等涂装前处理作业

安全及通风净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

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 7692的规定；

2 涂装作业中涂料及辅料贮存、涂料调配、涂装施工、涂层

干燥等劳动安全、卫生及其通风净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

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 6514的规定；

3 涂装施工现场应符合清洁化生产要求，固体废物应及时收

集并应无害化处理；

4 对于某些不能通过测试得到密度数值的产品，例如腻子（粉

状、膏状）以质量分数（g/kg）表述 VOCs含量；

5 实施监督性监测期间，企业应该提供工况数据的证明材料；

6 大气污染物监测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进行；

7 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

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8 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HJ 944等规范做好相关台账；

记录应真实有效，按要求填写，不得漏填、代填和补填；应收存

便于查阅；

9 施工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现行行业标准《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

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

监测记录。

6.8.2 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装作业中粉尘、有机废气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和浙江省标准《工业

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3/2146的规定；

2 VOCs 治理设施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 VOCs 污染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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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规定，采用活性炭吸附技术的，吸附装置和活性炭应符合

相关技术要求；

3 当使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

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规定的涂料时，排放浓度应达标且符

合浙江省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3/2146
的排放规定，相应工序可不要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

4 施工现场不得随意倾倒涂料或废水，残留物应及时清理，

并应放入带盖的金属桶内妥善处理；

5 当使用的涂料和原辅材料 VOCs含量（质量比）均低于 10%，

厂区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达标时，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

集和处理措施；

6 洗枪、有机废气喷淋预处理等产生的含漆渣废水应采用沉

淀法进行预处理；

7 涂装作业中产生工业废水处置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经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和浙江省标准《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 33/887的规定后方可排放；

8 涂装作业区、涂料存放区、采用化学表面处理区、污水处

理、固体废物仓库等地面应做防渗漏、防腐蚀处理；

9 涂装作业产生的固体废物无法自行处置的，应委托具备相

关资质的单位代为处置。应对照最新版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做好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处置；

1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的规定；危险废物贮

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
的规定；

11 未经允许不得向任何区域内倾倒、堆放、填埋或排放固体

废物；施工现场不得焚烧各类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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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检验与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钢结构涂装工程可按钢结构制作或钢结构安装分项工程检

验批的划分原则，划分成一个或若干个检验批，一个检验批内宜

采用同一批次的材料、相同的施工工艺，且施工条件、养护条件

等应相近，钢结构施工质量验收应按本规程附录E的规定记录。

7.1.2 钢结构涂装工程施工质量的检验与验收，应采用经计量检

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计量器具。

7.1.3 钢结构涂装工程验收，提交的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

2 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施

工工艺、复检报告、配套性检验文件；

3 钢结构涂料专项施工方案及涂料施工质量自检报告；

4 施工过程的检查记录、验收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见证检

测报告等；

5 有关技术问题处理记录；

6 返修记录。

7.1.4 钢结构涂装施工质量不符合规定时应按下列方式处理：

1 经返工重做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通过返修或重做仍然不能满足要求时，不得通过验收；

3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

批可视为合格；

4 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

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防火要求及防腐使用年限的检验

批，可视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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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原材料

I 主控项目

7.2.1 防腐材料和固化剂等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

检验报告等。

7.2.2 防火材料的品种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经法定

的检测机构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产品标志及

检验报告等。

II 一般项目

7.2.3 防腐涂料和防火涂料的型号、名称、颜色及有效期应与其

质量证明文件相符。开启后，不应存在结皮、结块、凝胶等现象。

检查数量：按进货的生产批次确定，每一进货批次应抽检一

次，每批次应按桶数抽查5%，且不应少于3桶。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3 防腐涂料涂装

I 主控项目

7.3.1 涂装前钢材表面除锈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

的规定，处理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焊渣、焊疤、灰尘、油污、水

和毛刺等。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3件。

检查方法：用铲刀检查和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

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第一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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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8923.1的规定对照观察检查。

7.3.2 钢结构防腐涂料、涂装遍数、涂装间隔、涂层厚度均应满

足设计文件、涂料产品标准的要求。当设计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

涂层干膜总厚度：室外不应小于 150μm，室内不应小于 125μm。

检查数量：按照构件数量抽查 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用干膜测厚仪检查，每个构件检测 5处，每处的

数值为 3个相距 50mm 测点涂层干膜厚度的平均值，涂膜厚度的

允许偏差应为-25μm。

7.3.3 当钢结构处于有腐蚀介质环境、外露或设计要求时，应进

行涂层附着力测试。在检测范围内，当涂层完整程度达到70%以

上时，涂层附着力可认定为质量合格。

检查数量：按构件数抽查1%，且不应少于3件，每件测3处。

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漆膜划圈试验》GB/T 1720
或《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GB/T 9286的规定执行。

II 一般项目

7.3.4 构件表面不应误涂、漏涂，涂层不应脱皮和返锈等；涂层

应均匀，无明显皱皮、流坠、针眼和气泡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3.5 涂装完成后，构件的标志、标记和编号应清晰完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4 防火涂料涂装

I 主控项目

7.4.1 防火涂料涂装前，钢材表面防腐涂层涂装质量应满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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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防腐涂装验收记录。

7.4.2 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中6.4的规定，检查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中9.4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使用100t或不足100t膨胀型防火涂料应抽检一次

粘结强度；每使用500t或不足500t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应抽检一次粘

结强度和抗压强度。

检查方法：检查复验报告。

7.4.3 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及隔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关

耐火极限的要求。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基数抽查10%，且同类构件不应少于3
件。

检查方法：每一构件选取不应少于5个不同的涂层部位，用测

厚仪分别测量其厚度。

7.4.4 防火涂料涂层不得出现贯穿性裂纹。膨胀型防火涂料涂层

表面的裂纹宽度不应大于0.5mm，且任意1m长度内不得多于1条；

当涂层厚度小于或等于3mm时，涂层裂纹宽度不应大于0.1mm。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涂层表面的裂纹宽度不应大于0.5mm，且在任

意300mm×150mm范围内裂纹数不得多于3条。

检查数量：按同类构件基数抽查10%，且均不应少于3件。

检查方法：观察和用尺量检查。

II 一般项目

7.4.5 防火涂料涂装基层不应有油污、灰尘和泥砂等污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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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防火涂料不应有误涂、漏涂，涂层应闭合，无脱层、空鼓、

明显凹陷、粉化松散和浮浆、乳突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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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钢结构用水性涂层性能要求

A.0.1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层配套体系性能应符合表 A.0.1的规

定。

表 A.0.1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层配套体系性能要求

项目

腐蚀性等级/耐久性等级

C2 C3 C4

L M H L M H L M H

附着力（拉

开法）（MPa）

（试验前）

≥3（使用锌粉底漆、单组分醇酸底漆或单组分丙烯酸底漆

等单组分体系适用）

≥5（使用其他双组分交联型底漆的体系适用）

耐水性（h） 48 72 120 72 96 120 96 120 240

耐酸性（h）

（50 g/L硫

酸溶液）

- - - 48 48 48 48 96 120

耐碱性（h）

（50 g/L氢

氧化钠溶

液）

- - - - - - 48 96 120

耐油性（h）

（3号普通

型油漆及清

洗用溶剂油

或商定）

- - - - - - 48 96 120

连续冷凝试

验（h）
48 48 120 48 120 240 120 24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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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中性盐雾

（h）
- - - 120 240 480 240 480 720

耐人工气候

老化性小

（h）

- 300 500 200 300 500 500 800 1000

附着力（拉

开法）（MPa）

（盐雾试验

后）

≥2，且不小于初始测试结果的 50 %

注：1 耐水性、耐酸性、耐碱性、耐油性、连续冷凝试验、耐中性盐

雾试验后不生锈、不起泡、不开裂、不剥落；

2 人工加速老化试验后性能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 涂

层老化的评级方法》GB/T 1766中保护性涂膜综合评定 1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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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底漆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A.0.2的规

定。

表 A.0.2 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底漆的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水性富锌底漆 其他水性底漆

在容器中状态

液料：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

状态

粉料：呈微小的均匀粉末状态

冻融稳定性（3次循环） 不变质

不挥发物含量(%) 商定

密度(g/mL) ≥2.5 1.0~1.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g/L） ≤200

施工性 施涂无障碍

涂膜外观 正常

闪锈抑制性 正常

干燥时间/h
表干 ≤4

实干 ≤24

早期耐水性 无异常

划格试验 级 - ≤1

附着力（拉开法）（MPa） ≥3

不挥发分中金属锌含量（%） ≥60 -

注：1 不含锌的水性底漆应进行划格试验；

2 水性富锌底漆和水性含锌底漆应测试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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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中间漆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A.0.3的

规定。

表 A.0.3 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中间漆的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态 不变质

不挥发物含量（%） ≥商定

密度(g/mL) 1.2~1.8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g/L） ≤200

施工性 施涂无障碍

涂膜外观 正常

干燥时间（h）
表干 ≤4

实干 ≤24

耐冲击性（cm） ≥40

划格试验（级） ≤1

早期耐水性 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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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面漆的性能要求面漆应符合表

A.0.4的规定。

表 A.0.4 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面漆的性能要求

项目 指标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态

冻融稳定性(3次循环) 不变质

不挥发物含量（%） 商定

密度(g/mL) 1.0~1.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g/L） ≤250

施工性 施涂无障碍

涂膜外观 正常

干燥时间（h）
表干 ≤4

实干 ≤24

弯曲试验（mm） ≤3

耐冲击性（cm） ≥40

划格试验（级） ≤1

光泽(60°) 单位值 商定

早期耐水性 无异常



29

A.0.5 室内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A.0.5的规定。

A.0.5 室内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项目
技术指标 缺陷

类别膨胀型 非膨胀型

在容器中的状态

经搅拌后呈均匀细

腻状态或稠厚流体

状态，无结块

经搅拌后呈均匀稠

厚流体状态,无结块
C

干燥时间(表干)（h） ≤12 ≤24 C

初期干燥抗裂性 不应出现裂纹

允许出现 1～3条裂

纹，其宽度应≤0.5

mm

C

粘结强度（MPa） ≥0.15 ≥0.04 A

抗压强度（MPa） - ≥0.3 C

干密度(kg/m3) - ≤500 C

隔热效率偏差 土 15 % 土 15 % -

VOCs（g/L） ≤80 ≤80 A

耐水性

24 h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层、发泡、脱落

现象，且隔热效率衰

减量应≤35 %

24 h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层、发泡、脱落

现象，且隔热效率衰

减量应≤35 %

A

耐冷热循环性

15次试验后，涂层应

无开裂、剥落、起泡

现象，且隔热效率衰

减量应≤35 %

15次试验后，涂层

应无开裂、剥落、起

泡现象，且隔热效率

衰减量应≤35 %

B

注：1 A为致命缺陷，B为严重缺陷，C为轻缺陷；“-”表示无要求；

2 隔热效率偏差只作为出厂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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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室外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A.0.6的规定。

A.0.6 室外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项目
技术指标 缺陷

类别膨胀型 非膨胀型

在容器中的状

态

经搅拌后呈均匀细腻状

态或稠厚流体状态，无

结块

经搅拌后呈均匀稠厚

流体状态，无结块
C

干燥时间(表干)

（h）
≤12 ≤24 C

初期干燥抗裂

性
不应出现裂纹

允许出现 1～3条裂

纹，其宽度≤0.5 mm
C

粘结强度

（MPa）
≥0.15 ≥0.04 A

抗压强度

（MPa）
- ≥0.5 C

干密度/(kg/m3) - ≤650 C

隔热效率偏差 ±15% ±15% -

VOCs（g/L） ≤80 ≤80 A

耐曝热性

720 h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层、脱落、空鼓、

开裂现象，且隔热效率

衰减量应≤35 %

720 h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层、脱落、空鼓、

开裂现象，且隔热效率

衰减量应≤35 %

B

耐湿热性

504 h试验后,涂层应无

起层、脱落现象，且隔

热效率衰减量应≤35 %

504 h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层、脱落现

象，且隔热效率衰减

量应≤35 %

B

耐冻融循环性 15次试验后,涂层应无 15次试验后,涂层应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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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脱落、起泡现象，

且隔热效率衰减量应≤

35 %

开裂、脱落、起泡现象，

且隔热效率衰减量应

≤35 %

耐酸性

360 h试验后，除层应无

起层、脱落、开裂现象，

且隔热效率衰减量应≤

35 %

360 h试验后，除层应

无起层、脱落、开裂现

象，且隔热效率衰减量

应≤35 %

B

耐碱性

360 h试验后，涂层应无

起层、脱落、开裂现象，

且隔热效率衰减量应≤

35 %

360 h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层、脱落、开裂现

象，且隔热效率衰减量

应≤35 %

B

耐盐雾腐蚀性

30次试验后，涂层应无

起泡,明显的变质、软化

现象，且隔热效率衰减

量应≤35 %

30次试验后，涂层应

无起泡,明显的变质、

软化现象，且隔热效率

衰减量应≤35 %

B

耐紫外线辐照

性

60次试验后,涂层应无

起层，开裂、粉化现象，

且隔热效率衰减量应≤

35 %

60次试验后,涂层应无

起层，开裂、粉化现象，

且隔热效率衰减量应

≤35 %

B

注：1 A为致命缺陷，B为严重缺陷，C为轻缺陷，“-”表示无要求；

2 隔热效率偏差只作为出厂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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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低合金碳钢上常见水性钢结构防腐涂层配套体应符合表 A.0.7的规

定。

表 A.0.7 低合金碳钢上常见水性钢结构防腐涂层配套体系

配套

体

系编

号

涂层体系配套情况

底漆 中间漆 面漆 适用的

大

气腐蚀

等

级

类型

建议

施涂

道数/

道

最低

干膜

厚度

/μm

类型

建议

施涂

道数/

道

最低

干膜

厚度

/μm

类型

建议

施涂

道数

/道

最低

干膜

厚度

/μm

配套

1

水性醇酸涂

料
1 40 - - -

水性醇酸涂

料
1 40 C2(L)

配套

2

水性醇酸涂

料
1~2 80 - - -

水性醇酸涂

料
1 40

C2(M)、

C3(L)

配套

3

水性醇酸涂

料
2~3 120 - - -

水性醇酸涂

料
1 40 C2(H)

配套

4

水性醇酸涂

料
1~2 80 - - -

水性醇酸涂

料
2~3 80

C2(H)、

C3(M)

配套

5

水性醇酸涂

料
1~2 80 - - -

水性醇酸涂

料
2~3 120

C2(H)、

C3(H)

配套

6

水性醇酸涂

料
1~2 8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60

C2(M)、

C3(L)

配套

7

水性醇酸涂

料
1~2 8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3 80

C2(H)、

C3(M)

配套

8

水性醇酸涂

料
1~2 8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3 120

C2(H)、

C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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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

9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3 100 - - - - - - C2(M)

配套

10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3 12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 40 C2(H)

配套

11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C2(H)、

C3(M)

配套

12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3 120

C2(H)、

C3(H)

配套

13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 10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 100 C4(H)

配套

14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3 160

C2(H)、

C3(H)

配 套

15

水性丙烯酸

涂料
2 16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 40

C3(H)、

C4(L)

配套

16

水性环氧涂

料
1 100 - - -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C2(H)、

C3(H

配套

17

水性环氧涂

料
1 100 - - -

水性氟树脂

涂料
1 50 C4)

配套

18

水性双组份

环氧涂料
2 80 - - -

水性双组份

丙烯酸涂料
1 60 C3(H)

配套

19

水性环氧涂

料
1 80 - - -

水性聚氨酯

涂料
1 60

C2(H)、

C3(M)

配套

20

水性环氧涂

料
2 160 - - -

水性聚氨酯

涂料
1 40

C3(H)

、

C4(M)

配套

21

水性环氧涂

料
2 200 - - -

水性聚氨酯

涂料
1 40 C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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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

22

水性环氧涂

料
1 100 - - -

水性聚氨酯

涂料或水性

氟树脂涂料

1~2 100
C2(H)、

C3(H)

配套

23

水性环氧涂

料
2 160 - - -

水性聚氨酯

涂料或水性

氟树脂涂料

1 40 C3(H)

配套

24

水性环氧涂

料
1~2 80

水性

环氧

涂料

1-2 80

水性聚氨酯

涂料或水性

氟树脂涂料

1~2 80
C2(H)、

C3(L)

配套

25

水性环氧涂

料
1~2 80

水性

环氧

涂料

2-3 120

水性环氧涂

料、水性聚

氨酯涂料或

水性氟树脂

涂料

1~2 80
C2(H)、

C3(M)

配套

26

水性环氧涂

料
1~2 80

水性

环氧

涂料

2-4 160

水性环氧涂

料、水性聚

氨酯涂料或

水性氟树脂

涂料

1~2 80
C2(H)、

C3(H)

配套

27

水性环氧涂

料
1~2 80

水性

环氧

涂料

2~4 160

水性环氧涂

料、水性聚

氨酯涂料或

水性氟树脂

涂料

1 40 C4(H)

配套

28

水性环氧涂

料
1~2 80

水性

环氧

涂料

3~5 200

水性环氧涂

料、水性聚

氨酯涂料或

水性氟树脂

1~2 80

C2(H)、

C3(H)、

C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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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

配套

29

水性无机硅

酸锌底漆
2 100 - - - - - -

C2(H)、

C3(H)、

C4(H)

配套

30

水性环氧富

锌

涂料

1 60 - - - - - -
C2(H)、

C3(H)

配 套

31

水性环氧富

锌

涂料

1 40

水性

环氧

涂料

1 40
水性双组份

丙烯酸涂料
1 40

C3(H)、

C4(M)

配套

32

水性环氧富

锌

涂料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1~2 80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C2(H)、

C3(M）、

C4（L）

配套

33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40

水性

环氧

涂料

1~2 110
水性聚氨酯

涂料
1 50 C4(M)

配套

34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40

水性

环氧

涂料

2~3 160
水性聚氨酯

涂料
1 40 C4(H)

配套

35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40

水性

环氧

涂料

2~4 200
水性双组份

丙烯酸涂料
1 40 C4(H)

配套

36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2~3 120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C2(H)、

C3(H)、

C4(M)

配套

37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3~4 180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C2(H)、

C3(H)、

C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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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

38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3~4 240
水性丙烯酸

涂料
1~2 80

C2(H)、

C3(H)、

C4(H)

配套

39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1~2 80

水性丙烯酸

涂料、水性

聚氨酯涂料

或水性氟树

脂涂料

1~2 80

C2(H)、

C3(H)、

C4(L)

配套

40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2~3 120

水性丙烯酸

涂料、水性

聚氨酯涂料

或水性氟树

脂涂料

1~2 80

C2(H)、

C3(H)、

C4(M)

配套

41

水性环氧富

锌底漆
1 60

水性

环氧

涂料

2~3 180

水性丙烯酸

涂料、水性

聚氨酯涂料

或水性氟树

脂涂料

1~2 80

C2(H)、

C3(H)、

C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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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大气腐蚀性等级和典型环境

B.0.1 大气腐蚀性等级和典型环境见表 B.0.1。

表 B.0.1 大气腐蚀性等级和典型环境

大气种

类

单位面积质量损失/厚度损失(经

过一年暴露后)
温和气候下典型环境实例

低碳钢 锌

外部 内部质量损

失 g/m2

厚度损

失

µm

质量损

失

g/m2

厚度损

失

µm

C1

很低
≤10 ≤1.3 ≤0.7 ≤0.1 -

清洁大气环境的保温

建筑。如办公室、车

间、学校和旅馆

C2

低
10~200 1.3~25 0.7~5 0.1~0.7

低污染水平的

大气，大多数乡

村地区

可能发生凝露的不保

温建筑。如仓库、体

育馆

C3

中等
200~400 25~50 5~15 0.7~2.1

城市和工业大

气，中

等二氧化硫污

染，低

盐度沿海区

高湿度和存在一定空

气污染的生产场所。

如食品加工厂、洗衣

店、酿酒厂、牛奶厂

C4

高
400~650 50~80 15~30 2.1~4.2

工业区和中等

盐度的沿海区

化工厂、游泳池、沿

海船舶和造船厂

C5-I

很高、

工业

650~150

0
80~200 30~60 4.2~8.4

高湿度、高侵蚀

性大气的工业

区

凝露和高污染持续存

在的建筑物或地区

C5-M 1500~55 200~70 60~180 8.4~25 高盐度的沿海 凝露和高污染持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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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

海洋

00 0 和海上区域 在的建筑物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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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钢结构露点值查对表

C.0.1 钢材表面的露点温度应符合表 C.0.1的规定。

表 C.0.1 露点值查对表

环境

温度

（℃）

相对湿度（%）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0 -7.9 -6.8 -5.8 -4.8 -4.0 -3.0 -2.2 -1.4
-0.

7

5 -3.3 -2.1 -1.0 -0.0 0.9 1.8 2.7 3.4 4.3

10 1.4 2.6 3.7 4.8 5.8 6.7 7.6 8.4 9.3

15 6.1 7.4 8.6 9.7 10.7 11.5 12.5 13.4
14.

2

20 10.7 12.0 13.2 14.4 15.4 16.4 17.4 18.3
19.

2

25 15.6 16.9 18.2 19.3 20.4 21.3 22.3 23. 3
24.

1

30 19.9 21.4 22.7 23.9 25.1 31.1 32.1 33.1
34.

1

35 24.8 26.4 27.5 28.7 29.9 31.1 32.1 33.1
34.

1

40 29.1 30.7 32.2 33.5 34.7 35.9 37.0 38.0
38.

9

注：在5级及以上大风的环境下施工，涂层表面水分挥发过快，易产生

漆膜起皱或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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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钢结构水性涂料涂装方法

D.0.1 常用钢结构水性涂料涂装方法宜符合表D.0.1的规定。

表 D.0.1 钢结构水性涂料涂装方法

涂装方法 涂装工艺

刷涂法、滚涂

法

将涂料大致均匀地分布开，用毛刷或滚筒按一定的方向滚

动，用力逐渐由轻到重，使涂层均匀、表面平整。

空气喷涂法

以压缩空气使涂料雾化喷涂。喷枪压力 0.3MPa~0.5MPa，

大喷枪喷嘴距工作面的距离为 200mm~300mm，小喷枪为

150mm~250mm，保持与物面垂直；前后涂层边缘的搭接宽

度为喷幅的 1/4~1/3，且应一致，多层次喷涂各层应纵横交

叉施工。移动速度为 30cm/s~60cm/s。

高压无气喷

涂法

利用高压泵送涂料至喷嘴使涂料雾化喷涂。喷嘴直径

0.4mm~0.5mm，喷涂压力 3.5MPa~4.0MPa，喷嘴距工作面

的距离为 320mm~500mm，喷流垂直于基材表面，边缘的

搭接宽度为喷幅的 1/3~1/2。移动速度为 60cm/s~1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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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钢结构用水性涂料涂装质量检查表

E.0.1 建筑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检验批的质量验收按表 E.0.1进
行记录。

表 E.0.1 建筑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单位（子

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

（子分

部）

工程名

称

分 项工

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

责人

检 验批

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

位项目

负责人

检 验批

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应符合
设计要求

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

录

检查结

果

主

控

项

目

1

涂

装

基

层

验

收

涂装前钢材表

面除锈应符合

设计要求和现

行国家有关标

准的规定，处理

后的钢材表面

不应有焊渣、焊

疤、灰尘、油污、

第 7.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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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毛刺等。

2

涂

层

厚

度

涂层厚度均应

满足设计文件、

涂料产品标准

的要求。当设计

对涂层厚度无

要求时，涂层干

膜总厚度：室外

不应小于

150μm，室内不

应小于 125μm。

第 7.3.2条

3

附

着

力

测

试

当钢结构处于

有腐蚀介质环

境、外露或设计

要求时，应进行

涂层附着力测

试。在检测范围

内，当涂层完整

程度达到 70%

以上时，涂层附

着力可认定为

质量合格。

第 7.3.3条

一

般

项

目

1

涂

层

表

面

质

量

构件表面不应

误涂、漏涂，涂

层不应脱皮和

返锈等；涂层应

均匀，无明显皱

皮、流坠、针眼

第 7.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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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泡等。

2

标

志

和

标

记

涂装完成后，构

件的标志、标记

和编号应清晰

完整。

第 7.3.5条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或施工员：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专业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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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建筑钢结构水性防火涂料检验批的质量验收按表 E.0.2 进

行记录。

表 E.0.2 建筑钢结构水性防火涂料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单位（子

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

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

人

检验批容

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

人

检验批部

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

求及规

范规定

最小/

实际抽

样数量

检查

记录

检查

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防

腐

涂

装

验

收

记

录

防火涂料涂装前，钢材

表面防腐涂层涂装质量

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第 7.4.1

条

2

粘

结

强

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

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

第 7.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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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料》GB 14907中 6.4的

规定。

3

涂

层

厚

度

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及

隔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有关耐火极限的

要求。

第 7.4.3

条

4

表

面

裂

纹

防火涂

料涂层

不得出

现贯穿

性裂

纹。

膨胀

型防

火涂

料涂

层

≤

0.5

mm

第 7.4.4

条非膨

胀型

防火

涂料

涂层

≤

0.5

mm

一

般

项

目

1

涂

装

基

层

表

现

防火涂料涂装基层不应

有油污、灰尘和泥砂等

污垢。

第 7.4.5

条

2

涂

装

表

面

质

量

防火涂料不应有误涂、

漏涂，涂层应闭合，无

脱层、空鼓、明显凹陷、

粉化松散和浮浆、乳突

等缺陷。

第 7.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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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或施工员：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专业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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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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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漆膜划圈试验》GB/T 1720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

7692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 1部

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

蚀等级和处理等级》GB/T 8923.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GB/T 9286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
《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色漆和清漆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 2 部

分：环境分类》GB/T 30790.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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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试行）》HJ 944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HG/T 517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 33/887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3/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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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钢结构用水性涂料应用技术规程

DBJ 33/T××××-202×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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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挥发性有机物（VOCs），为空气中普遍存在的、构成复杂

的一类有机污染物的统称，主要成分以非甲烷烃类、卤代烃、氮

烃及低沸点的多环芳烃等为主。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是臭氧形

成的主要前体物，很多化合物具有刺激性、毒性或“三致”作用，

对人体健康水平构成直接或间接损害，VOCs 还是造成城市光化

学污染与雾霾的主要成因之一。当下，表面涂装行业已被视为

VOCs 污染防治的重点产业。虽然很多企业已认识到 VOCs污染

防治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付出最有效行动，最终导致

VOCs污染控制效果长期难以提升。

为此，为在实际施工中遵循经济合理、保护环境以及国家倡

导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应积极推广钢结构水性涂料的应

用，加强钢结构用水性涂料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和质量控制，优

化建造环境而制定本规程。

1.0.3 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技术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

涂料》GB 14907-2018 和《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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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制定专项施工方案的目的是按照钢结构用水性涂料产品说

明书中的施工规范要求，严格施工操作规程，确保施工质量，创

优质施工样板工程。按照钢结构防火涂料施工方案，确保安全、

环保前提下文明施工，按时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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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1 原材料的优劣是工程质量好坏的决定因素之一。建筑钢结

构用水性防腐蚀涂料生产厂商很多，同一种类的产品各生产企业

又有众多的商品牌号，其性能也各有差异，由于新产品、新材料

不断出现，本着谁生产谁提供合格证明、谁对真实性负责的原则，

供应厂商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质量技术指标及检测方法和质

量检验报告，对于研发新涂料产品需提供产品技术鉴定文件。

4.1.4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蚀涂料防护涂层体系和性能要求应符合

行业标准《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HG/T 5176-2017的 5.3及《工

业建筑钢结构用水性防腐蚀涂料施工及验收规范》HG/T
20720-2020中 4.3的规定。水性防腐蚀涂料防护涂层体系性能要

求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水性防腐涂料根据成膜物质类型可分为

醇酸涂料、丙烯酸涂料、环氧涂料、聚氨酯涂料等。

4.2 防腐涂料

4.2.1 以防腐蚀为主要功能的涂料称为防腐涂料。通常情况下该

涂料是以多道涂层组成一个完整的防护体系来发挥防腐蚀功能。

水性有机防腐涂料可包括水性醇酸涂料、水性丙烯酸涂料、水性

环氧涂料和水性聚氨酯涂料等。

4.2.3 钢结构用水性防腐涂料底漆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A.0.2的
规定；水性防腐涂料中间漆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A.0.3的规定；

水性防腐涂料面漆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 A.0.4的规定。

4.3 防火涂料



55

4.3.2 室内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A.0.5的规定；

室外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A.0.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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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涂装设计是做好涂装工程的关键环节，针对当前钢结构工

程设计中此部分内容常有缺失或过于简单的情况，本条引用国家

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的相关规定，

并结合水性涂料涂装特点，对其内容和技术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

5.1.2 本规程引用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

的防腐蚀保护第 2 部分：环境分类》GB/T 30790.2-2014 中按表

5-1对大气腐蚀性等级和典型环境进行分类。国际标准 ISO12944.2
已将大气种类重新命名为 C1、C2、C3、C4、C5和 CX，即对国

家标准《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第 2
部分：环境分类》GB/T 30790.2-2014中的 C5-I和 C5-M的典型环

境描述进行重新定义，但相应大气种类下金属材料单位面积质量

（厚度）损失的指标完全相同。当大气腐蚀性等级为 C5-I和 C5-M
时采用水性钢结构防腐涂料应进行专门研究。

5.1.3 钢结构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能否达到要求，是关系到建筑

结构安全的重要指标。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已补充增加了柱间支撑、楼盖支撑、屋盖支撑等的相

关规定；室外环境下的实际火灾温度不同于标准火灾升温曲线，

经有可靠的研究分析后室外钢结构构件在确定耐火等级时可适当

放宽。同时，对于建筑高度大于 250m 的高层民用钢结构建筑，

其构件的设计耐火极限尚应符合公安部消防局发《建筑高度大于

250m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技术要求》公消（2018）57 号文

中的相关规定。

5.1.4 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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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钢结构耐火验算与防火设计的验算准则，是基于承载力极限状

态，不要求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但在钢构件受火后发生

较大变形，应保证防火涂料不发生结构性破坏与失效。无防火保

护钢构件的耐火时间为 0.25h~0.5h，达不到绝大部分建筑构件的

设计耐火极限，需要进行防火保护。

耐火验算过程相对复杂，对一般的钢结构也可直接根据构件

耐火极限采取相应的防火保护措施；但对于高层、或体系复杂（大

跨、悬挑、转换、悬挂等）的钢结构仍应进行耐火验算。

5.1.7 防火涂料和防腐涂料之间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出现溶胀、

咬底、起皱、变色等缺陷，影响防腐涂层与钢结构和防火涂层的

粘结性。

5.2 表面处理

5.2.1 钢材在涂刷防腐蚀涂层前，必须进行表面处理。表面处理

品质是涂层有效使用寿命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防腐蚀覆盖层与基

体的结合力亦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因此，规定钢结构在涂装之前

应进行表面处理。表面处理的方法很多，要根据施工条件、操作

便利程度和底漆的使用要求选择确定，宜采用抛丸或喷砂除锈、

手工或动力工具除锈，也可采用超高压水喷射除锈、转锈除锈剂

除锈。钢结构在除锈处理前，尚应清除焊渣、毛刺和飞溅等附着

物，对边角进行钝化处理，并应清除表面的油污及其他化学品残

留物。

5.2.2 每种底漆对表面处理的要求可以不同，表面处理等级应满

足涂料产品说明书的要求，有些底漆对表面处理要求不高，如高

分子丙烯酸改性水泥复合涂料底漆可采用除锈等级为 Stl。但钢材

表面处理的质量均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钢材表面除锈等

级应符合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目视



58

评定 第 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

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GB/T 8923.1-2011的规定；钢材

表面粗糙度应符合国家标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喷射清理后

的钢材表面粗糙度特性》GB/T 13288-1991的规定。

5.3 防腐涂装设计

5.3.1 水性防腐蚀涂料和涂层配套应根据大气腐蚀性等级、构件

重要性和设计使用年限等因素合理选择，最终由供需双方商议决

定。涂层配套体系的涂料品种、施涂道数、最低干膜厚度可按表

A.0.7的确定。较高腐蚀性等级和较高耐久性等级的涂层配套体系

也可作为较低腐蚀性等级和较低耐久性等级的涂层配套体系使用，

并可适当降低涂层厚度。

钢结构的组合间距应便于防护层的设置和维护。钢结构杆件

之间间距应符合国家标准《色涂料和清涂料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

构的防腐蚀保护第 3部分：设计依据》GB/T 30790.3-2014的有关

规定。

5.3.3 防腐蚀涂装配套中的底漆、中间漆和面漆因使用功能不同，

对主要性能的要求也有所差异，但同一配套中的底漆、中间漆、

面漆宜有良好的兼容性。在涂装配套中，因底漆、中间漆和面漆

所起作用不同，各厂家同类产品的成分配比也有所差别。如果一

个涂装系统采用不同厂家的产品，配套性难以保证；一旦出现质

量问题，不易分析原因，也难以确定责任者，因此宜选用同一厂

家的产品。

5.3.5 本条“无机富锌防锈漆的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3MPa”是根

据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2020 的

有关规定提出的，采用了《钢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程》

T/CECS24-2020的提法。

5.3.10 涂装施工时相对湿度宜在 30%～75%；当空气相对湿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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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80%时，不宜进行钢结构涂装施工，涂装施工应在环境温度高

于 5ºC～40ºC情况下进行，钢结构表面温度应比露点温度高 3ºC，
钢材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40ºC。

5.4 防火涂装设计

5.4.1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防火涂料的一般要求。设计应立足于防

火保护有效的前提下，针对现场具体条件，考虑构件的承载形式、

空间位置及环境因素等，选择施工简便、易于保证施工质量的防

火保护措施。

钢结构防火涂料应和其他施工、作业相匹配，一方面不应影

响前续己完成的施工及后续施工，另一方面还应保证后续施工不

影响防火涂料的性能。例如，膨胀型防火涂料应与防腐底漆、防

腐面漆相匹配（涂料由里及外的顺序依次为：防腐底漆、防腐中

间漆、膨胀型防火涂料、防腐面漆）。为了保证膨胀型防火涂料

膨胀不受影响，防腐面漆不应过硬，构件外部应留有足够的膨胀

空间，也不应包裹防火毡等。

结构类型、布置和构造的选择，应有利于避免腐蚀性介质或

水在构件表面的积聚，并易于及时排除积聚物。

5.4.2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防火涂料的选型原则。钢结构防火涂料

的品种较多，根据高温下涂层变化情况分非膨胀型和膨胀型两大

类；按涂层厚薄、成分、施工方法及性能特征不同可进一步分成

不同类别。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2002 和《建

筑钢结构技术防火规范》GB 51249-2017 按防火机理将防火涂料

划分为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和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

3 室外或露天工程环境条件苛刻。当室外钢结构构件有防火

保护设计要求时，应选用室外防火涂料，且宜优先选用室外非膨

胀型防火涂料。若选用室外膨胀型防火涂料，应充分考虑环境条

件和涂料耐水性、耐冷热性、耐光照性、耐老化性等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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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涂 装

6.1 一般规定

6.1.8 为保证涂装质量，风速、温度、湿度等都是重点要控制的

涂装条件。由于水性涂料的主要挥发组分为水，在温度低于 5℃
时，水挥发过慢，影响施工效率和防护效果；温度过高，容易产

生干喷，漆膜流平性差；相对湿度高于 80%时，水分挥发过慢；

相对湿度大于 85%时，应采取强制通风措施或降低湿度。

当环境温度低于 10℃、表干时间超过 2h 时，可采取中波红

外辐射传导、石英管加热、天然气加热等提高构件温度方式或加

强空气对流的方式，改善涂装施工环境，缩短构件表面固化时间。

中波红外加热是通过标准频谱波长 3μm~7μm 不可见光，辐射传

导加热，该方式具有热量转化效率高；波长与涂料成膜物质吸收

波峰重叠提升效率；陶瓷包覆蓄能、防水、耐溶剂、使用安全。

其中大气腐蚀性等级可分为 C1（很低）、C2（低）、C3（中

等）、C4（高）、C5-I（很高，工业）、C5-M（很高，海洋）六

个等级。

6.2 表面处理

6.2.1 钢结构表面处理品质的好坏及其对防腐蚀层使用效果的影

响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各国均有相应的实施标准。原规范

主要是为文字表述的方便并使各级别加以区别所以在参照国家标

准《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T 8923.1-2011时
选用了 Sa2½及 Sa1级确定为一、二级除锈标准。对于其他方法未

作文字表述，这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质量控制客观性不够，

本次在调研基础上对这部分内容作了较大改动。在国内大多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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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均对国家标准《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T
8923.1-2011比较了解、使用较多的前提下根据常用建筑防腐蚀钢

结构处理的实际情况作了选择性规定即喷射或抛射除锈选用 Sa1
级、Sa2½级和 Sa3 级手工和动力工具除锈等级选用 St2 级和 St3
级。Sa3级也叫“出白级”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

6.2.3 构件表面可溶性氯化物含量不应大于 70mg/m2；超标时，

应优先采用高压淡水冲洗。

当构件确定不接触氯离子环境时，可不进行表面可溶性盐分

检测；当不能完全确定时，需要进行首次检测。检测方法可采用

《油漆和相关产品应用之前的钢基座制备——表面清洁度评定的

测试第 6 部分：可溶污染物的提取分析——Bresle 方法》ISO
8502-6-2020给出的 Bresle方法。

6.3 涂装工艺

6.3.5 常用钢结构水性涂料涂装方法宜符合表D.0.1的规定。

6.3.6 当采用空气喷涂时，加水不宜超过10％。

6.6 涂层修补

6.6.9 膨胀型防火涂料的底涂层（或主涂层）宜采用无气喷涂，

局部修补和小面积施工时宜用手工刷涂，面层装饰涂料宜涂刷、

喷涂或滚涂。非膨胀型防火涂料宜采用压送式喷涂机喷涂，喷涂

道数、涂层厚度应根据设计文件和施工工艺确定，且须在前一道

干燥后再涂下一道涂料。当采用无气喷涂时，应把过滤网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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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检验与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3 建筑钢结构水性防腐涂料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E.0.1的规定；建筑钢结构水性防火涂料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应符合

表 E.0.2的规定。

7.1.4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的规定，给出了当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的处理方法，

这些不同的验收处理方式是为了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技术发展水

平，在保证钢结构防火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的条件下，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非正常情况的处理，分以下三种

情况。

1 在检验批验收时，其技术性能不能满足本规程的规定时，

应及时返工重做，允许施工单位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后重新验收，

如果能够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则认为该检验批合格。

2 当个别检验批发现原材料质量等不能满足要求，且缺陷程

度比较严重，或验收方对质量问题有较大分歧而难以通过协商解

决时，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单位检测，并给出检验结论，当检

测结果能够达到设计要求时，该检验批可通过验收。

3 一般情况下，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给出的数据是钢结构防火安全的最低限度要求，而设

计一般在此基础上留有一些余量，不满足设计要求和符合规范的

要求，两者并不矛盾。对于经检验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

设计单位核算仍能满足钢结构防火要求的情况，该检验批可以通

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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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防火涂料涂装

7.4.3 防火涂料涂层的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厚度，非膨胀型防火涂

料涂层最薄处的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厚度的85%；平均厚度的允许

偏差为设计厚度的±10%，且不应大于±2mm。膨胀型防火涂料

涂层厚度最薄处厚度的允许偏差为设计厚度的±5%，且不应大于

±0.2mm。

7.4.4 本条在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第 9.3.3条与《钢结构防火涂料应用技术规程》T/CECS
24-2020第 4.6.3条有不同提法，本规程采用了后者。涂层的表面

裂纹，影响涂层耐火性能和耐久性能，需要重点关注。防火涂料

涂层有裂纹是很难避免的，但绝不能出现贯穿性裂纹。对于膨胀

型钢结构防火涂料，其裂纹数量和裂纹宽度，国家标准《建筑钢

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的规定比较合理；对于非膨

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国家标准《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2002
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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